
財
團
法
人
張
榮
發
基
金
會
一
一
四
學
年
度
一
般
大
專
院
校
清
寒
助
學
金
申
請
辦
法 

本
會
為
資
助
全
台
一
般
大
專
院
校
家
境
清
寒
學
生
，
認
真
求
學
完
成
學
業
，
特
訂
定
本
助
學
金
申
請
辦
法
（
以

下
簡
稱
本
辦
法
）
。 

第
一
條 

本
辦
法
申
請
對
象
為
家
境
清
寒
者
或
家
庭
突
遭
變
故
，
如
父
母
親
或
負
擔
家
計
者
因
病
重
、
或
家
庭

遭
受
重
大
災
害
等
情
形
，
致
無
力
繼
續
就
學
者
。 

第
二
條 

申
請
資
格
：
本
國
籍
學
生
，
不
含
進
修
部
、
建
教
生
、
實
習
生
、
研
究
生
、
特
教
生
、
在
職
專
班
生
。 

(

一)

、 

本
會
發
函
之
大
專
院
校(

含
五
專
部
四
、
五
年
級)

學
生
，
不
限
科
系
，
每
校
五
名
為
原
則
。 

(

二)

、 

全
台
海
事
大
專
院
校
航
運
相
關
科
系
不
適
用
本
辦
法
，
請
另
依
本
會
海
事
學
校
航
運
科
系
清

寒
助
學
金
申
請
辦
法
提
出
申
請
。 

(

三)

、 

成
績
標
準
：
前
學
期
學
業
平
均
成
績
八
十
分
以
上
。 

第
三
條 

申
請
文
件
：
左
列
一
至
六
項
為
必
要
文
件
，
請
以
正
本
或
與
正
本
相
符
之
影
本
為
憑(

蓋
與
正
本
相
符

章)

，
文
件
不
齊
全
或
無
法
辨
識
者
，
視
為
無
效
申
請
，
且
不
另
行
通
知
，
凡
申
請
文
件
概
不
退
還
。 

(

一)

、 

本
會
申
請
表
正
本
：
請
貼
妥
照
片
，
親
筆
填
寫
並
簽
名
。 

(

二)

、 

全
戶
戶
籍
謄
本
或
新
式
戶
口
名
簿
。 

(

三)

、 

清
寒
證
明
文
件
：
低
收
、
中
低
收
、
特
殊
境
遇
家
庭
等
政
府
機
關
文
件
，
或
學
校
證
明
（
請

至
本
會
官
網
下
載
）
，
恕
不
接
受
村
里
長
證
明
。 

(

四)

、 

若
因
家
庭
遭
遇
重
大
變
故
而
申
請
者
，
請
檢
附
公
私
立
醫
院
診
斷
證
明
或
其
他
相
關
文
件
。 

(

五)

、 

一
一
三
學
年
度
下
學
期
成
績
單
。 

(

六)

、 

一
一
四
學
年
度
上
學
期
註
冊
費
用
單
據
。 

(

七)

、 

一
一
三
學
年
度
之
日
常
生
活
綜
合
表
現
證
明
文
件
，
如
：
參
與
志
願
服
務
、
學
術
技
能
檢
定
、 

 
 
 
 
 
 

才
藝
競
賽
或
個
人
特
殊
事
蹟
等
相
關
證
明
資
料
影
本
。 

第
四
條 

申
請
程
序
：
依
據
本
會
寄
發
函
文
，
由
學
校
初
審
並
擇
定
五
名(

本
會
保
留
最
後
核
發
名
額
之
權
利)

，

函
送
本
會
核
定
辦
理
，
學
生
自
行
送
件
概
不
受
理
。 

(

一)

、 

線
上
填
報
：
由
學
校
承
辦
單
位
於
申
請
期
限
內
，
至
本
會
官
網
進
行
填
報
。
網
址
：

https://edu.cyff.org.tw
/scholarship

，
張
榮
發
基
金
會/

文
教
公
益/

夢
想
助
學
金
。 

(

二)

、 

寄
交
文
件
：
完
成
線
上
填
報
後
，
名
冊
及
申
請
文
件
請
彙
整
寄
至
：1

0
0
0
1
2

台
北
市
中
正
區

中
山
南
路
十
一
號
九
樓 

張
榮
發
基
金
會 

文
教
部
收
（
請
註
明
：
申
請
清
寒
助
學
金
）
。 

第
五
條 

申
請
時
間
：
由
本
會
發
函
通
知
學
校
辦
理
，
自
一
一
四
學
年
度
上
學
期
開
學
日
起
至
十
月
十
四
日
止
，

以
郵
戳
為
憑
，
逾
期
概
不
受
理
。 

第
六
條 

發
放
金
額
：
每
名
新
台
幣
肆
萬
元
整
。
助
學
金
支
票
均
由
本
會
寄
至
學
校
轉
發
申
請
人
，
敬
請
於
一

年
有
效
期
限
內
儘
速
兌
領
，
逾
期
視
同
放
棄
，
支
票
遺
失
恕
不
補
發
。 

第
七
條 

為
使
資
源
有
效
應
用
，
建
議
已
獲
其
他
獎
助
學
金
者
，
不
要
重
複
申
請
。 

第
八
條 

凡
向
本
會
申
請
助
學
金
者
，
本
會
將
視
情
況
家
庭
訪
查
，
如
拒
絕
或
有
與
本
辦
法
規
定
事
項
不
符
者
，

本
會
得
取
消
申
請
資
格
。 

第
九
條 

依
據
「
財
團
法
人
法
」
第
二
十
五
條
規
定
，
必
須
公
開
接
受
補
助
者
的
姓
名
及
補
助
金
額
。 

第
十
條 

本
辦
法
如
有
未
盡
事
宜
得
隨
時
修
訂
之
，
請
至
本
會
網
站
查
詢https://edu.cyff.org.tw

/scholarship

。 

中
華
民
國
一
一
四
年
八
月
二
十
日 



第1/2頁

100012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11號九樓 文教部  電話：02-23516699 分機 6103 黃小姐

姓名
岀

生
 年

(
西

元

)

   月    日

戶籍 市

地址 縣

通訊 市

地址 縣

帳戶 本學期已獲得其他助學金 □是  □否

學費 □就學貸款 □父母 □祖父母 □家族  □政府補助，說明：

來源

電子 (H)

信箱 (M)

□公立

□私立

市

縣
目前

就讀

科系 科/系 年級 年級/□日 □夜 □其他：

已 未 離
1/

2/

3/

4/

5/

6/

7/

8/

(H)

□其他： (M)

全  戶 □勞保 □公保 □農保 □軍保 □福保

月收入 □全民健保 □一般保險/其他：

□低收入戶 第___款/類 □中低收入戶 全戶每月接受政府補助金額 _______________元

□特殊境遇家庭 □村鄉里長之清寒證明 說明：

□其他：

FORM NO:基金會(文)08046-31 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清寒學生助學金申請表(續次頁)

有擔任幹部或參加社團：________幹部／________社團 □無

路

承辦單位電話

(由學校填寫)
分機

　段　　巷　　弄　　號　　樓
鄉市

收支 元

住家

校名

家

 

屬

 

資

 

料

呈核

單位主管

水電、瓦斯

健康狀況稱謂

日常

表現

　　　段　　　巷　　　弄　　　號

鎮區

初核複核

校址

街

電

話

分

財 團 法 人 張 榮 發 基 金 會

清寒學生助學金申請表

□□□
(必填)

申

 

請

 

人

□借貸，說明： 　   　　   □自籌，說明：       □其他：

身分證號碼

街

疾病

鄉市

路
就

 

讀

 

學

 

校

□高中 □高職 □大學 □專技（□四技 □二技 □二專 □五專）□其它：

婚姻

學業
成

績

家長

電話□租屋，租金每月___________元，_____坪

職務年齡姓 名 服務機構或就讀學校

清寒

證明

每月支出

每月收入
含打工者收入正常 歿

□自有，有房貸每月_________元，_____坪

殘障
教育程度

　段　　巷　　弄　　號　　樓
鄉市 街

基

金

會

受助

資源

元 保險

家

庭

狀

況

□□□

是否有個人帳戶□有  □無

※請填113學年度

下學期學業成績

□同上

□□□

鎮區 路

鎮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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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長簽名：

 

FORM NO:基金會(文)08046-31

學校章戳導師簽名

重要通知！請本人詳閱後簽名。
★依據「財團法人法」第25條規定，必須公開接受補

  助者的姓名及補助金額。

★本人同意將個人資料提供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，作

  為申請清寒學生助學金之依據、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

申 請 日 期 ：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師

長

推

薦

請繳附下列證件，並打ˇ依序排列：

□1.本申請表正本

□2.全戶戶籍謄本

□3.清寒證明文件正本

□4.醫療診斷及其他相關證明（若無免附)

□5.成績單正本

□6.本學期註冊費用單據正本 (影本須加蓋學校章)

學生本人簽名

申

請

須

知

申請辦法：

1.本助學金並非獎學金，係資助家境清寒者或家庭突

  遭變故，經濟弱勢之品學兼優者完成學業，服務社會。

2.經學校初審函送本會辦理，自行送件者不予受理。

3.本基金會將視情況家庭訪問，如拒絕或有與本辦法

  規定事項不符者，得取消申請資格。

（續）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清寒學生助學金申請表

請詳述家庭困境，影響就學原因及家庭經濟狀況，亦可另用A4紙打字列印貼上並簽名。

學

生

本

人

填

寫



CED-24076-00 

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      學年度清寒獎助學金 

學校（清寒證明）推薦函 

學校名稱 
 

學生姓名 
 

科系/年級 
 

現況說明 

1.家庭經濟現況 

2.無法取得政府

機關證明原因 

 

推薦人簽名 
 推薦人與 

學生關係 

 

學校承辦 

單位說明 

 

學校蓋章
（關防用印） 

 

附註：一、本證明欄由推薦人親自撰寫或繕打，並依據事實表述現況。 

二、除推薦人簽名外，必須由學校加蓋關防或戳記；若有缺漏恕不予以採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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